
关于调整十二师农业灌溉供水价格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合理配置水资源，引导用水主体树立节水理念、践行节水责任，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现将十二师农业灌溉供水价格调整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农业供水价格
[bookmark: _GoBack](一)乌鲁木齐河灌区(104团、西山农牧场):定额内斗口农业水价由0.144元/立方米调整为0.231元/立方米，拟通过四个调价周期达到农业供水完全成本。地下水价格由0.144元/立方米调整为0.031元/立方米。
(二)头屯河灌区(三坪农场、五一农场、头屯河农场):定额内斗口农业水价0.336元/立方米，暂不调整；地下水价格由0.336元/立方米调整为0.136元/立方米。
(三)大河沿灌区221团：定额内斗口农业水价0.23元/立方米，暂不调整；地下水价格由0.23元/立方米调整为0.03元/立方米。
(四)引额灌区222团：定额内斗口农业水价0.36元/立方米，暂不调整；地下水价格由0.36元/立方米调整为0.16元/立方米。粮食作物(小麦)定额内斗口农业水价0.29元/立方米，地下水价格0.09元/立方米。
二、其他用水价格
林业生态用水、水产养殖用水、牧业用水和农田防护林用水价格，按照用水单位所在团场的农业灌溉用水价格执行；直接利用水库等水利工程水域、河滩等天然水域开展养殖的，按每亩水面每年18元计收水费。
三、落实农业用水定额管理
全师农业用水定额按照《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新水厅〔2023〕67号)执行。在实行农业用水定额管理的基础上，地表水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在供水保障方面，优先保障粮食作物及职工身份地用水。
(一)职工身份地农业用水超过斗口定额水量但不足50%(含50%)的，超出部分的水量按规定价格的1.5倍执行；超过斗口定额水量50%但不足1倍(含1倍)的部分，按规定价格的2倍执行；超过斗口定额水量1倍以上的部分，按规定价格的2.5倍执行。
(二)在保障粮食作物及职工身份地用水的基础上，经营地农业用水在限额以内的，按照职工身份地斗口灌溉定额内用水价格的1.5倍执行；经营地用水超限额20%以内的，按用水价格的2倍执行；经营地用水超限额20%-50%的，按用水价格的2.5倍执行；经营地用水超限额50%的，停止供水。
四、依法依规缴纳水资源税
全师农业生产取用水水资源税按照《关于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农业生产取用水限额有关事项的通知》(新水厅〔2025〕38号)执行。全师农业生产取用地表水的，暂免征收水资源税。农业生产取用地下水水量超过取水计划部分按照《财政厅税务局水利厅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新财法税〔2024〕9号)规定实行累进税额。
五、执行年限
自xxxx年xx月xx日起执行，执行期限x年。


